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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的仁义干涉思想看 

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的基本人权问题* 
 

叶自成  蒋立群 
 

摘  要：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所倡导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这一原则正

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以人权干涉主权成为一种国际行为范式，并有得到

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支持的趋势，这也使得中国外交面临一种两难困境。孟子在 2000 多年前齐燕战争时期

关于仁义干涉的思想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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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一个基本法则，也是

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内容。但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历来存在大国对中小国内政的

干涉，尤其是存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进行或公开或隐蔽的干涉、或粗暴的军事干涉或

柔性的经济封锁制裁、或合法的（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或非法的干涉等多种情况。冷战结束

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以人权干涉主权更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趋势。从科索沃战争到现

在的利比亚战争和当下的叙利亚危机，以人权为旗号对独立国家的主权进行干涉有越演越烈

之势，且似乎有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支持的趋势。 

这种新情况使中国外交陷入一种两难困境：要么继续坚持现在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从而

不仅与借人权干涉他国主权的多数西方国家处于对立，而且可能会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事件中西方的干涉都得到了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的立场对立；

要么改变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国应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回顾一下 2000 多年前孟子在齐燕战争时提出的仁义干涉

的历史与思想，对我们理解当前的外交局势，或许能有帮助。 

一、华夏体系时期的一些干涉内政的情况 

在孟子之前，华夏体系已经存在用仁义作标准对一些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的现象。 

公元前 632 年，晋国与楚国大战于卫国的城濮，卫国国君先与晋国结盟，未成，又转向

楚国结盟，但卫国人不肯，把卫成公赶出了卫国，用以向晋国讨好。在战胜楚国后，卫成公

也不敢回国，派大夫元咺协助卫成公的弟弟叔武回去治理，但后听说元咺大夫要夺权，就把

元大夫在自己身边的儿子角杀了，但元咺仍然忠于卫成公。后来晋国恢复了卫成公的国君地

                                                        
* 此文为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软实力战略基金资助的《中国崛起》“华夏主义”的部分内容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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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派兵护送卫成公复位，又任命了宁武子为辅佐大夫。这样一来，卫国的国内派与跟随

卫成公的国外派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
 

宁武子为缓和国内的矛盾，与大夫们立下盟约说：‚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遭到）

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便皆降心（拘制心志）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

谁捍（保护）牧（牛）囹（马）？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衰。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后，行者无保（恃）其力（功），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牵扯）也，明神先

君是纠是殛。‛这段话说，上天降祸于卫国，导致君臣不和，现在上天引导它的善意，使大家

能重新在一起，没有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国家？没有跟随国君在外的人，谁来保护国君？

认为国内国外的人应当团结，从今天起，过去的就过去了，跟随国君在外的，不要恃仗功劳，

与叔武子在国内的，也不要惧怕，双方不要互相怪罪。这个盟约把卫国的国内派和国外派团

结在一起。 

但卫成公的军队回到国内后却杀死了在国内掌权的叔武，元咺也逃到国外。元咺因此事

就向晋国提出起诉，认为卫成公违犯了盟约，晋国的狱司在审理时认为，卫成公一方有罪，

并杀了卫成公的代理人，逮捕了卫成公并把他关在囚室中。元咺新立了公子瑕为卫国国君。 

卫国的事要由晋国来解决，这在今天很荒唐，但在当时却很普遍，因为根据当时的礼和

秩序干涉中小国家的内政，是霸权国的一个职责。 

晋国在公元前 511 年曾准备派军队帮助鲁国国君恢复君位。当时的鲁昭公内为权臣季氏

所不容，外齐国和晋国又不想让鲁昭公到本国来居住，因此鲁昭公不得不住在一个小城里。

晋定公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为了维护盟主国的威信，想派军队把鲁昭公送回国。 

晋国权臣范献子认为，可以先召鲁国季孙来，不行再攻他。晋定公接受了他的建议，派

人对季孙说，如果你前去见鲁昭公，我一定会让你平安。季孙答应了，跟随晋国的使臣一起

朝见鲁昭公，鲁昭公准备原谅季孙，但跟随鲁昭公在外流浪的手下不同意，提出希望晋国能

派兵把季孙赶走再回鲁国。所以，当晋国大臣劝鲁昭公与季孙一起回国时，鲁昭公对晋国大

臣说，如果晋国真的对鲁国好，让我回鲁国，我只有一个条件，一定不能见到季孙氏在鲁国。

晋国大臣只好让季孙回国去代理国君的事务。最后，在鲁昭公随从的反对下，鲁昭公未能回

国，后来死在流放地。 

名正言顺的国君死在国外，晋国失去了干涉的理由，更主要的是，鲁国昭公虽是国君，

但一直没有管理国事，国事很早就是由季孙氏代理的，季孙在鲁国国内也有很高的威望。晋

国权臣赵简子一开始还想惩罚季孙子，认为季氏使他的国君出逃，不惩罚不好，但又认为鲁

国百姓拥护他，不知如何才好，这时晋国太史蔡墨劝说道，季孙作为副国君是有权掌握国家

大事的，况且这已经有四代了。季孙氏在鲁国威望很高，百姓只知有季孙，已经忘记了国君

了，一个已经被人民忘记的人，怎么能得到国家呢？ 

而孔子虽然主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当鲁国身边的齐国发生弑君行为时，孔子还是

忍不住想让鲁国进行干涉。 

公元前 481 年，‚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斋戒），而请伐齐三‛，这一年，

齐国的陈桓在舒州杀了齐国国君。孔子知道后心情很沉重，他斋戒三天，并三次请求鲁哀公

派兵攻打齐国，因为在孔子看来，陈桓弑君实在是不能容忍的。但这个想法也实在太天真，

连鲁哀公都说：‚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鲁国除开春秋初期曾有一次战胜

过齐国外，其余的几百年时间中，大多数是受齐国欺负的，因此鲁国不得不紧紧依靠晋国的

帮助，所以鲁哀公说，我们拿什么攻打齐国，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鲁国根本不是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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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对手，再说，即使打下来，又能怎么样？但孔子认为，陈氏弑君绝对得不到齐国民众的

支持，因此他回答说：‚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孔子

认为陈桓杀了齐国国君，齐国百姓不亲附他的有一半。以鲁国的群众加上齐国不服从陈桓的

一半，是可以战胜的。‛鲁哀公也不好驳孔子的面子，毕竟是孔子是鲁国的国老，因此推辞说，

让孔子找主政的季孙氏，但是孔子也自知季孙氏不会理会他，因此也没有向季孙氏提起。[2]
 

二、燕国内乱与齐燕战争 

从上文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中也有干涉主义的萌芽。这一思想的萌芽后来被孟子发展

为仁义干涉主义。孟子不是从一国的国家内政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仁义的角度看问题，仁

政高于一国的内政。在这种背景下，燕国发生的子之之乱（公元前 318 年—公元前 314 年）

为孟子的仁义学说提供了一次实践的机会。 

燕王哙是文公的孙子，易王的儿子。在他继位的时候，燕国国力贫弱，这促使燕王哙苦

身忧民，殷殷望治。但是燕国地处偏僻，文化发展落后，燕王哙面对中原各国各种新的思潮

和变法革新之风颇感茫然，自己难以承担富国强兵的重任,因此把子之请到燕国并付之大权，

用‚子之相燕‛， 后又想让太子也把权让出来。燕王哙因此就‚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

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3] 燕王于是把俸禄三百

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收起来，交给了子之。子之就面向南坐在君位上，行使国王的权力；燕

王哙年老不再处理政务，反而成为了臣子，国家一切政务都由子之裁决。 

但子之没有商鞅治国的才能，‚为国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恐‛。本来哙将权让于子之

就使朝中政局不稳，子之治国无能又使百姓对政权不满，因此原先的太子党就活跃起来，‚太

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死，以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

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太子平也被杀。[4] 纵观让国事件，既没有进步，也算不上倒

退，只能说是地处边陲落后国家的贪图名利的昏君奸臣的胡作非为；这是战国纵横家为了私

利，脱离政治军事斗争实际需要，忽悠君王权相造成的最大祸乱；这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片浊

浪。‛ [5]
 

燕国内乱刚起时，齐宣王就开始让臣下讨论齐国的对策。讨论的结果是，齐国暂时不派

兵，采取支持燕国太子党与子之斗争的策略。但齐国君臣没有想到的是，燕国太子平和燕将

军市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来应合力攻子之，但没想到起了矛盾，两派自己先打起来，

最后为子之各个击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皆被杀。齐国扶持燕国人打燕国人的策略没有成功。 

孟子在事件刚发生时，似乎有四点理由反对这场干预战争：(1)燕国大乱，不应当支持趁

火打劫的伐燕；(2)孟子支持儒家的禅让、尊贤任能的主张，对于燕王哙的禅位，应加支持，

不应反对；(3)孟子反对兼并战争，所以后儒多有以针对《孟子》与《史记》矛盾之处为‚亚

圣‛辩护者，称孟子并未有劝齐宣王伐燕之事。当齐国攻打燕国后，有人问孟子，你是不是

鼓励齐国攻打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的回答却出乎人意料之外，他回答说，“为天吏，则

可以伐之”。孟子的意思是说，只有奉了上天使命的人才可以去征伐。就好比这里有个杀人犯，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人该杀吗？’我就回答说：‘可以’。他如果再问：‘谁可以去杀这个杀

人犯？’那我就会回答他：‘做法官的才可以杀他。’现在，让一个跟燕国一样无道的国家去

征伐燕国，我为什么要鼓励它呢？”
 [6] 这表明孟子虽然认为燕国已经仁义无存，国际社会可

以进行讨伐，但似乎孟子并没有鼓吹齐国对燕国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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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史家的分析表明，孟子不仅身与其事，而且处在这一事件的漩涡中心，是这场战

争的直接谋划者。[7] 既使是被后儒以此否认孟子不支持齐国干涉燕国的《 孟子·公孙丑下》

中的内容，也只表明孟子言语中曾经不支持齐干涉燕国，但并没有否认对燕国内乱进行干涉

的必要性。 

太子平和市被失败之后，燕国进一步陷入混乱。时‚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自

齐葬于鲁，反于齐‛，在回鲁安葬母亲后回到齐国。齐国大夫沈同就私下问‚燕可伐与？‛，

孟子明确答复，可以，因为子哙不得把燕国让给别人，子之不得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好比

有人把君王的俸禄、爵位不经君王同意私下让给别人一样，这是不对的。[8]《史记·燕召公

世家》上也说，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现在去讨伐燕国，这

正是周文王、武王伐纣那样的好时机，千万不能失掉啊）。‛孟子的建议肯定是对齐出兵起

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前 314 年，齐宣王采纳臣下的意见，乘燕国内乱，命匡章率‚五都之兵‛及‚北地

之众‛攻进燕国，与此同时，据新出土的中山王鼎铭文载，中山王也同时命司马朋率三军

攻进燕国，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将，‚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 

由于燕国人民痛恨子之，对齐的进攻反而表示欢迎，齐国和中山国仅 50 天就攻下燕

国的都城，燕王哙被杀，子之被俘后，被剁为肉酱。燕国在七国中力量本就较弱，经此打击，

势力更为削弱。齐军入燕后，残暴对待燕国人民，引起燕国人民反抗。两年后，齐军被迫撤

退。 

齐国占领燕国时，孟子曾向齐宣王提出，为燕立一君主而后撤离。齐王不听。后来齐军

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十分残暴。燕人不服，燕国人民于是又纷纷起来反对齐军；赵国等

诸侯国也反对齐吞并燕，怕齐国因此而变得更强大，于是立燕昭王，燕人拥护，迫使齐军败

退撤回。 

燕国内乱和齐国干涉结束后，齐王又后悔没有听孟子的建议，对身边的大臣说‚吾

甚惭于孟子‛。之后，孟子也离开了齐国。 

三、孟子仁义干涉的主要内容 

具体分析孟子在齐国出兵燕国上所持的立场和建议，可以看出： 

第一，行仁义可以干预，为爱人可以干预。孟子的仁义观推到国家间关系上，就必然包

含某种国际干预。因为既然仁义是一种普世标准，也就成为儒家所推崇的国际秩序的标准。

一个国家的行事不合乎这个标准，别的国家就有权进行干涉，也可以说，仁义是没有国界的。 

孟子反对的战争是大国兼并小国的战争，以及大国之间为国家私利而进行的兼并战争。

仁义作为一个标准，不仅是用来衡量自己的国家统治的好坏的标准，也是用以衡量他国的一

种标准，如果他国的统治者不能行仁义，那么行仁义的大国就有责任将仁义行于他国，甚至

不惜用战争手段去‚解放‛他国民众。关键是看民众从中是否得利。只要符合仁义的战争，

就是仁战，就是正义的战争。凡是拯救他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战争，都是仁战。[9]
 

孟子认为，当天下大乱际，应当有一个大国出来承担以仁义一统天下的大任，以解万民

以倒悬之中。他与学生公孙丑的对话中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

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齐国不必要再增加土地和人口，只要行仁

政，行王道就可以一统天下，谁也不能阻挡。‚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

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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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之，犹解倒悬也。‛ 孟子认为，‚为天吏，则可以伐之‛，[10] 就是说，仁义是一种天命，为

了这种天命，是可以替天行道的。 

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侍大。汤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服而诚服也，如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11] 一个国家如行德治，行仁政，那么，虽大国必畏之，不敢轻视之，‚能治其

国家，谁敢侮之予？‛怎样才能使一个中小国家取得较高的国际地位，使天下各国的民众都

来归附自己呢？孟子由此提出了以德治国，以仁义无敌于天下的五原则：‚尊贤使能，俊杰在

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

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

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

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

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2] 孟子认为，才有所用，市不征

税，广开国门，助农兴耕，国民安居，这五条原则是使一个国家无敌于天下的基础。这样的

国家必能对其邻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使邻国之民愿受其治，从而以德服人，统一天下，是

天命使然，不可战胜的。 

天命就是天下的‚大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孟子认为，行仁义，行王道，就是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

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所以，统一天下，推行仁道，重要的是以德治天

下，孟子故此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13]
 虽然有时孟子也认为不可苟泥于是和平还

是战争手段，但总的来说，还是以不战为好。他甚至指出，‚善为阵，善为战‛是一种‚大罪‛，

因为仁者天下无敌，它出兵必是正义之师，关键在于一个名正，‚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

焉用战？‛ 
[14]

 

第二，燕国内乱已经仁义无存，可以进行干预。在他看来，燕国内乱引发的干预战争，

可以成为一场行仁义的正义之战。当时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的中山国，‚专行仁义，贵儒学，

贱壮士，不教人战‛，虽然是一个中等国家，但也对燕国这个大国进行讨伐。中山王的文告说，

‚ 燕君子哙，不顾大宜，不谋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

则将使上勤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燕故君

子哙，新君子之，不用礼宜，不顾逆顺，故邦亡身死，曾无一夫之救”。[15]
 

第三，仁义之师为人所爱。孟子在回答齐宣王齐国要不要伐燕的问题说，关键是看燕国

民众是否欢迎。‚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如果齐国攻打燕国时，

燕国民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明百姓希望避燕王统治于水火之中，则齐国应当出兵，相

反，如果齐国军队使燕国民众‚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不应出兵。 

孟子还引用商汤征伐诸国的事例说，‚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我后？’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

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奚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

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16]。孟子认为，当时的商汤征

伐各小国，各国民众都欢迎，‚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又‚若时雨降，民大悦‛，都认

为如果商汤王到了，就可以获救了，他们在商汤王征伐时，一点也不惊乱，做买卖的做买卖，

耕田的耕田，只是南北两边的国家的民众埋怨，为什么商汤王‚奚为后我‛，怎么不先来解放

我们？所以，燕国的国君无道，齐国应当派兵讨伐。孟子还认为，齐国攻打燕国是为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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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行仁政，而不是为了占领这个国家，如果齐国攻占燕国后同样行暴政，杀害百姓，抢掠

他们的财富，使别的国家对齐国这样一个大国会更为恐惧，因此，‚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

也‛ [17] 孟子在回答为什么齐国能五十天就拿下燕国这样一个大国时说，‚取之而燕民悦，

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热，亦运而已矣。‛‚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

以迎王师‛。[18]
 

第四，干预不能变成占领和吞并。但是，齐军进入燕国之后的情况让孟子很失望。他批

评齐宣王说，如果像齐军现在在燕国的所作所为，这怎么可以呢：‚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

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

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19] 孟

子劝齐宣王以仁义之道处理燕齐战争，将燕国俘虏和燕国的宝物送回燕国，最好的办法就是

停止抢劫，帮助燕国人自己推选出一位君主，然后自己率部离开燕国。但齐王不听，导致燕

国臣民在其他诸侯国支持下合国力反击，齐大败，只好狼狈地逃离燕国。 

第五，干预者不仁将被干预。最后，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如果齐国不以仁义之道对待

出兵燕国的事情，把以仁义之师出兵燕国的正义行为，变成了齐国试图吞并和占领燕国，对

燕国实行直接统治，就会使仁义变成虚伪，使干涉的正当性发生质变，从而会引发华夏体系

的反对，即所谓‚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这也是有预见的。虽然孟子明确说

王何必曰利，但在具体分析国际局势时，孟子还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国家利益来进行分

析。孟子有远见地预见到，如果齐国把干预燕国内政变成吞并燕国的不义之战，那么，不仅

会引起燕国民众的反对，而且肯定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对。事实也表明，齐国占领燕国又没

有撤走的意思，就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首当其冲的是齐国的宿敌——赵国。赵国也

与燕国接壤，燕国内乱从一开始就引起赵国关注，但当时的赵武灵王继位时间不长，又忙于

进行胡服骑射的国内改革和北向征讨匈奴，再加上其当时十分年轻缺乏治国经验，所以燕国

事件初期，赵国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甚至对齐国出兵对燕国进行干预，赵国也没有进行反

对。但当齐国行为已明确表明是对燕国的占领时，赵国就表达了强烈反对，并积极扶持在韩

国为人质的燕太子平的弟弟燕国公子职回燕国。当时的燕国虽然是七国中最弱的国家，但毕

竟也是七大国之一，如果被齐国吞并，将改变战国的格局，因此，当时的秦国和魏国也反对

齐国对燕国的占领。于是，在赵秦魏韩的支持下，公子职得以顺利回国接掌政权，成为燕昭

王。二十年年后，燕昭王发动五国联军破齐，也是对这场齐国吞并燕国的不义之战的报复。 

所以，纵观整个齐国出兵干预燕国的过程，可以更明确地看出孟子国际干预的观点，即

是否应当干预燕国的内乱？干预的条件是什么？应当如何干预？应当由谁来干预？干预之后

又当如何？ 

首先，干预的合法性：出于爱人（对燕国民众的仁义）。燕国的内乱已经表明燕国已经

没有仁义了，燕国的民众已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出于仁义的目的，华夏体系的国家应当进

行干预。 

其次，干预的条件：被人所爱（得到燕国民众的支持）。华夏体系的国家可以进行干预，

因为干预的条件已经成熟，就是燕国的民众希望华夏国家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是可以得到燕

国民众的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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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干预的目的：恢复燕国的秩序和主权独立。反对任何外国对燕国的直接占领。孟

子主张伐燕而不主张‚取燕‛，是因为他希望在攻克燕国之后，按照周初管理殷商遗民的方式

处理齐燕关系，而不主张将燕地掠取过来成为齐国的一个边邑。而齐国的‚倍地‛，说明齐军

在占领燕国后，已经把它并入自己的版图之内，这与孟子的建议大大相违。[20]
 

第四，谁可以进行干预：只有为天吏者可以干预。孟子肯定了对燕国干预的正当性，但

后来实际上也否定了齐国干预的正当性，因为齐国和燕国一样，是一个不懂得仁义的国家，

齐国干预燕国，就是以燕伐燕，以不仁义对不仁义。 

结  语  

孟子在 2000 多年前提出的仁义干预，对于今天中国处理利比亚战争与叙利亚危机有一

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第一，中国应当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不干涉内政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行为准

则，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际社会就没有秩序可言。而且，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

普遍和大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欺贫，对

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导致许多的国际失序和国际冲突，坚守不干涉内政也是维护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的底线。 

第二，不干涉内政也要考虑基本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有内政问题，也有超主权的内容。

不干涉内政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基本内涵。基本人权也是一个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概

念。孟子 2000 多年前的思想实际上提出一个维护基本人权的问题。我们既要从国家主权的角

度看内政，也要从基本人权的角度看内政。内政的问题既要考虑国家政权管理的合法性，也

要从民间角度考虑基本人权的维护问题。我们既要反对西方国家借口人权干涉他国内政，同

时也要考虑基本人权的维护。2005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联邦关于 21 世纪国

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人权具有普遍性，但国际人权应尊重不干涉内政原则。[21] 人

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一定的普世性的基本人权，即人的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如生命

权、人的尊严应当得到尊重等，这一部分内容也具有一定超内政的意义；另一部分人权，如

人的发展权、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与内政是重迭的，是由一个国家的发展的不同道路和

模式所确定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权粗暴地较大规模地剥夺国内平民的生命权和人的基本尊严

时，或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国内平民基本人权无法受到保障时，国际社会应当从基本人权和人

道主义的角度进行干预。把所有的人权问题都视为内政而持不加干涉的立场，或者把所有的

人权都视为超越主权的东西而进行干涉的立场，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反对西方借人权干涉主权，也考虑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变化。过去西

方国家打着人权旗号干涉他国主权，通常会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但在利比亚问题和

叙利亚问题上，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变化，就是阿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组织在利比亚

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都力主国际社会干涉，非盟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在利比亚

问题上，实际上也持支持干涉的立场，这些与西方的人权干涉的立场有了更多的接近点。中

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应当考虑和思考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变化。 

第四，中国在如何坚持不干涉内政的问题上，不能仅限于从维护国家主权角度反对西方

的立场，也要增加从维护基本人权角度反对西方人权干涉的立场。中国反对西方国家对利比

亚动武，就可以增加维护基本人权的内容：中国谴责利比亚政权粗暴地剥夺利比亚民众的基

本人权，但也谴责西方国家发动的利比亚战争，同样粗暴地剥夺了许多利比亚无辜民众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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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利比亚反对派民众和支持卡扎菲的民众的生命权同等重要。我们反对这些战争，不仅在

于它们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干涉了这些国家的内政，而且在于，这些战争打着维护人权

的旗号，但死于这些人权战争中的普通民众数量，可能远远超过甚至数倍于卡扎菲暴政残害

的生命，两者同样都是侵犯利比亚民众的基本人权的。因此，中国不仅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

主权，也要维护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基本人权，对这些国家中出现的侵犯和损害人的基本权利

的做法，也要给予谴责，并敦促其采取有利于国内政局稳定与和平的对话、协商、和解的政

策。 

 

注释： 

[1]《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春秋左传·哀公十四年》。 

[3]《史记·燕召公世家》。 

   [4] 同上。 

[5] 徐克谦：“燕王哙让国事件与战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权交接问题”，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

年 03 期。  

[6]《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7] 杨华：“孟子与齐燕战争”，载《中国哲学史》2001 年第 3 期。 

[8]《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9] 吕涛：《孟子评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9 页。 

[10]《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11]《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12] 同上。  

[13]《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14]《孟子·尽心章句下》。 

[15] 杨华：“孟子与齐燕战争”。 

[16]《孟子·梁惠王下》。 

[17]《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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